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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9(A 股) 900910(B 股)    股票简称：海立股份(A 股) 海立 B 股(B 股)    编号：临 2016-039  

债券代码：122230                     债券简称：12 沪海立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立股份”或“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有

董鑑华、淦均、忻怡、李黎、茅立华。 

一、审议通过《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6 年第三季

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

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杭州富生电器有限公司办理银行票据质押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合资设立上海海立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1.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江日铂香港持股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资合同设立新公

司，将新能源车用压缩机产业从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中分离并由新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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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上海海立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登记

为准），初期总投资 27,3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13,400 万元人民币，2016

年 12 月底前股东一次性注入。其中公司出资 10,050 万元人民币，占股份比例

75%；江日铂香港持股有限公出资 3,350 万元人民币，占股份比例 25%。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10 月 27 日 


